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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广西宜山县土司政区的设置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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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代广西宜山县土司政区的设置有着多方面原因，宜山县的三个土司政区在设置之后，又划定了

各自的政区管辖范围。宜山县土司政区的设置，是明廷对宜山县治理方式进行调整的过程，不仅对该地

的社会稳定与族群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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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宜山县位于今天的广西河池市宜州区，建
置历史悠久，“在汉代属于郁林郡管辖，唐代设置

龙水县。宋初，宜山地区为龙水县管辖，后又为庆

远府管辖。至宣和年间，龙水县改名为宜山县。到

明弘治五年 （１４９２年），宜山县析置永定正长官
司、永顺正长官司、永顺副长官司三个土司政区，

为庆远府所辖。”［１］７６－７７对于宜山县设置土司的问

题，已有学者作了相关研究，主要有李楚荣撰写的

《永顺土司及邓文茂考》，从永顺土司设置的历史

背景与明代的土司制度等角度，对邓文茂的墓碑和

墓志铭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考证。［２］韦美兵、施铁

靖 《明代宜山土司制度叙论———以宜山永定土司

为例》一文，以永定土司为例，探讨了明代宜山

的土司制度对地方发展的作用。［３］施铁靖 《明代宜

州土司政区地理研究》一文，则提出宜山县析出

三个长官司，探讨明代宜山县设置土司政区的合理

性。［４］上述研究并未涉及宜山县永定长官司、永顺

长官司、永顺副长官司三个土司政区设置的过程，

因此，本文试对明代宜山县土司政区的设置过程进

行粗浅分析，不足之处，还望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一、宜山县设置土司政区的原因

明代在广西宜山县设置土司政区，并非单方面

的考虑，而是出于多种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明承元制，推行土司制度成为必然。

“迨有明踵元故事，大为恢拓，分别司郡州县，额

以赋役，听我驱调。而法始备矣。然其道在于羁

縻。”［５］７９８１明廷继承元代土司制度，通过土司管理

州县，按时缴纳赋税，听从明庭的调令。虽然也有



法治，但治理边疆地区的关键在于推行土司制度。

“洪武七年 （１３７４年），西南诸蛮夷朝贡，多因元
官授之，稍与约束，定征徭差发之法。渐为宣慰司

者十一，为招讨司者一，为宣抚司者十，为安抚司

者十九，为长官司者百七十有三。”［５］１８７６对于西南

地区的土司，仍按照元廷所授予的职位，对明廷履

行朝贡的义务。明廷对于前来朝廷的土司授予职

位，让其管理地方。

（二）地理环境险要，交通不便。宜山县为庆

远府管辖，“庆远越在西北极境，环绕土夷，惟东

北与柳城接，地辽阔，盖右江一藩蔽也。石壁砏

岩，江流迅急，两岸无路，中深不可测，舟则扪石

而上，以故商旅罕通。”［６］１４３而庆远府位于桂西北地

区，府城周围皆为土民居住，东北与柳州府柳城县

接壤，地域广阔，为右江地区的屏障。河流迅急，

地势险峻，交通不便。可见庆远府地势险要，宜山

县作为庆远府附郭，处在高山包围之中。正如

《大明一统志》提到 “宜山，在府城北二里，群山

皆高大，惟此卑小，有宜于众，故名。”［７］在 《宜

山县图说》中提及：“宜遐僻，控扼夷蛮，层峦怪

石，称极险矣。西有德胜、河池以藩篱三土州及横

岭、莫地诸贼巢。而川自北门滩盘注而东，以至千

蔓、三岔等僮，又一郡咽喉地也。隘塞要害相错，

诸巢用不敢肆出。”［６］１４８宜山县位置偏僻，作为控制

土民要地，周围皆为高山，地势险峻，西面有德胜

镇、河池州等作为屏障。而河流自北注东，流至千

蔓、三岔等僮民居住的地方，关隘要塞互相交错，

土民不得随意出入。

（三）非汉族群分布广，民俗迥异。明人王士

性对庆远府的族群分布记载如下： “广右异于中

州，而柳、庆、思三府又独异。盖通省如桂平、

梧、浔、南宁等处，皆民夷杂居，如错棋然，民村

则民居民种，僮村则僮居僮耕，州邑乡村所治犹半

民也，右江三府则纯乎夷，仅城市所居者民耳，环

城以外悉皆莕僮所居，皆依山傍谷，山衡有田可种

处则田之，坦途大陆纵沃，咸荒弃而不顾。”［８］右

江地区的柳州府、庆远府、思恩府的民族几乎为非

汉族群，只有少部分汉民在府城内居住，府城之外

皆为瑶僮土民居住。土民所居之地险要，且耕种的

区域选择在离家近的地方。其他离家远的区域，虽

然土地肥沃，但也置之不理。可见庆远府地区的族

群主要以瑶僮为主体，并在自己的居住范围内活

动。在此情况下，再来分析宜山地区的风俗习惯，

宜山之土民，习俗颇淳朴，言语、服用不异于中

州。士族尚知礼义，质直率，不事华糜。祭祀祖先

燕宾客，卒多从厚。丧葬不用浮屠，一遵文公家

礼。但山高地瘠，不娴于工技，以故多贫困而勤

俭。永定长官土司，土民性多愚钝，惟以耕凿营

生，不从事蚕桑，不读书，言语衣服与汉族群迥

别。永顺长官土司，土民与各属不同，多古朴，务

稼穑，不知经商，丧葬婚娶甚俭，出入不离环刀炮

火，遇有仇隙，寻报复不已，迩来文教渐敷，游泮

肄业者十数人。另有一种凶瑶，短褐椎髻，语言吱

篋，野处穴居，恃险肆行，捉人靴禁，勒银取赎，

父子无亲，长幼无序，夫妇无别，死后多暴露不

葬，向不食盐。永顺副长官土司，地狭小而田贫

瘠，家无盖藏所管辖村落，官族子弟十居六七，性

多诡诈，专好游嬉，争讼不顾廉耻，虽介宜邑之

中，风气斯下矣。［９］１１３－１１４可见，宜山地区土民的风

俗习惯存在较大差异，不能以中原之法照搬治理。

（四）土民起事不断，地方治理不当。明朝初

年，边疆地区的局势动荡，加剧了广西内部的社会

矛盾。“（洪武）三年 （１３７０年）行省臣言：庆远
故府也，今为安抚司，其地皆深山旷野，其民皆安

抚莫天护之族，天护素庸弱，宗族强者动肆跋扈，

至杀河池县丞盖让，与诸蛮相煽为乱，岂可姑息以

贻祸将来。乞罢安抚司，仍设府置卫，以守其地。

庶几其民知有府治而不敢自恣，诸蛮知有重兵而不

敢乱。此久安之道也。乃命莫天护赴京。”［１］３２６明

初，省臣谈论庆远府地区非汉族群居多，仍采取宋

元时期，通过任用当地土酋为官来治理本地，应能

使土民信服。朱元璋采纳了省官的建议，任命前来

归附的莫天护为安抚司，原因是此地土民皆为其宗

族。而莫天护身为安抚司，但个人性格比较懦弱，

对地方治理极为不利。当莫天护的宗族势力蛮横到

杀掉河池县丞盖让，同时与 “诸蛮”煽起动乱。

若莫天护依然纵容宗族势力的胡乱作为，必将危害

到百姓的正常生活，需要废掉安抚司，置卫所派重

兵守住其地，使土民收敛不敢作乱。之后，明廷下

令征剿作乱土民。“（洪武）二十八年 （１３９５年），
都指挥韩观率兵捕获宜山等县蛮寇二千八百余人，

斩伪大王韦召、伪万户赵成秀、韦公旺等，传首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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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观生长兵间，有勇略，性鹫悍，诛罚无所假，

下令如山，人莫敢犯。初群蛮所在蜂起，剽郡县杀

守使，势甚炽。将士畏法争死斗。观得贼必处以极

刑，间纵一二，使归告诸蛮，诸蛮胆落，由是境内

得安。”［１］３２６明廷派都指挥使韩观带兵征剿宜山作乱

土民，捕获二千多人，斩其首领首级，送至京城。

韩观征剿得胜与本人的军事策略有关系。他一方面

军令如山，对待士兵严格，另一方面对作乱土民处

以严酷刑法，并有意放一些土民回去，告知其他土

民。其他土民知晓后，感到畏惧，不敢作乱，境内

暂时得到安宁。到永乐二年 （１４０４年），庆远府官
员上奏宜山、忻城二县土民陈公宣等出没为寇，请

剿捕之。皇帝命都指挥朱辉亲往抚谕，陈公宣等相

率众归附，归附人数大约有一千零三十五户。永乐

五年 （１４０７年），宜山县述昆等乡土民首领韦公本
等作乱，都督韩观等率兵讨平之。永乐十九年

（１４２１年），宜山土民韦万皇、韦钱望等叛乱，僭
称王侯、元帅，纠集马平三五等都贼，攻劫州县，

杀巡按御史诸璞，夺其印。［１］３２６－３２７宜山县土民所引

起的动乱不断。土民为寇，皇帝则派指挥使前往招

抚，土民见势归附。几年之后，宜山土民又开始作

乱，皇帝派都督前往讨平。讨平之后，过十年左

右，再次发生规模更大的动乱，除召集宜山土民之

外，还联合柳州府马平县土民一起作乱，劫掠州

县，杀掉巡按御史，夺其印。此事件已经公开挑衅

明廷权威，明廷实行巡按御史制度，巡按御史办事

时，大事要上奏皇帝，小事可由自己裁决。按官员

品级而论，巡按御史属于正七品官职，拥有很大的

事权。针对夺印之事，朝廷以重兵镇压，命顾兴祖

调湖南、湖北、贵州以及本省的兵力，分路进行剿

灭叛党，斩其首领，夺回印章。但在一年后，宜山

县发生了瑶民动乱。正统四年 （１４３９年），莫祯
奏： “本府所辖东兰等三州，土官所治，历年以

来，地方宁靖。宜山等六县，流官所治，溪峒诸

蛮，不时出没。原其所自，皆因流官能抚字附近良

民，而溪峒诸蛮恃险为恶者，不能钤制其出没。每

调军剿捕，各县居民与诸蛮结纳者，又先漏泄军

情，致贼潜遁。及闻招抚，诈为向顺，仍肆劫掠，

是以兵连祸结无宁岁。”［５］８２０９南丹土官莫祯与朝廷

奏报时，对宜山县治理有独特见解，提到宜山县不

适宜采用流官进行管理，流官虽能够安抚治理府城

周围百姓，但无法对府城之外的土民进行有效管

理。土民作为土著，与府城周围百姓有结交关系。

当百姓得知流官下令剿捕土民，百姓会提前告知土

民，土民闻消息后立即逃跑。而流官招抚土民时，

土民假意归顺，但未能改变其抢掠习性，百姓的生

活仍处在不安定状态，意味着流官的治理模式在此

地行不通。

“正统六年 （１４４１年），耆民黄祖记与思恩土
官岑瑛交结，欲割地归之思恩，因谋于知县朱斌

备。时瑛方雄两江，大将多右之，斌备亦欲藉以自

固，遂为具奏，以地改属思恩。土民不服。宣德七

年 （１４３２年），韦万皇余党韦万秀等以复地为名，
因而倡乱。诏思恩府土官岑瑛抚治之。” （宣德）

十年 （１４３５年），宜山述昆等乡首贼韦万秀等作
乱，寇河池所驿镇，总兵官柳溥讨之，擒韦万

川。［１］３２７－３２８在永乐年间，宜山县土民韦万皇等人作

乱，命顾兴祖统大军对土民进行剿捕，但土民听闻

消息之后，就奔向山林隐藏，等到朝廷军队班师回

朝后，土民又出来危害地方，嚣张到有法律也未能

制止。正统六年 （１４４１年），当地德高望重的黄祖
记与思恩府土司岑瑛关系密切，就和知县朱斌备谋

划，商议把宜山县划归思恩府管辖。知县一时无法

调集兵力，又考虑到之前土民作乱时，曾借助思恩

府土官进行抚治。为保全自身地位，故把宜山县划

归思恩府管辖，结果造成土民的不服，原因在于思

恩府土司未能及时安抚作乱土民。“成化二十二年

（１４８６年），南乡、清潭等处瑶贼李天反、覃召管
等复乱，屡征不靖。”［１］２５０成化年间，瑶民李天反、

覃召管等再次起事，明廷仍未能平定叛乱。可见，

从明朝建立之后，庆远府宜山县的土民起事愈演愈

烈，未能得到合理的解决。

（五）受瘴气影响，士兵不能适应环境。 “英

宗正统间，南丹卫处万山中，戍卒冒瘴多死。督学

使黄润至奏，徙夷旷地，不果。按察使章聪奏，徙

南丹卫于宾州，士卒免烟瘴苦。”［１］３２７明廷在庆远府

地区设置南丹卫，卫所士兵受到烟瘴危害，大部分

人病毙。同时通过让土民迁徙的措施也未能实行，

只好把南丹卫迁至宾州 （今宾阳县），使士兵免受

烟瘴之苦。而对于庆远地区土民则长居此地，能够

适应瘴气，而不受影响。基于此，明廷在宜山县实

施的卫所制度行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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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宜山县土司政区的管辖范围

弘治年间，朝廷委官抚之，各土民头目愿取宜

山之地，别立长官司以治。都御史邓廷瓒为奏置永

顺、永定二司，各设长官一，副长官一，以邓文

茂、彭访、韦槐、韦朝和等授之，亦皆宜山洛日、

洛东诸里人也。［１０］３００四名官员皆在宜山县落户居

住，自此宜山县设置土司政区成为定制。

（一）永定长官司的政区范围。永定长官司

“在唐宋时属温泉州之洛富县，明弘治五年 （１４９２
年），始设长官司一缺，为韦氏世袭，仍属宜山县

承审。宣统二年 （１９１０年），开办地方自治，其疆
域归并宜山，划分为第十区。”［１１］１０７直至１９１３年６
月属柳江道，１９２７年改流并入宜山县。［１２］８８明代，
它的辖区 “分编六里，曰清潭，曰南乡，曰莫往

头盔，曰端简，曰雒西，曰雒富。”［９］９７其疆域范围

“东至宜山县陇河村四十一里，西至宜山县白面村

四十里，南至忻城土县石叠山十里，北至宜山县石

鳖堡十五里，东南至宜山县盈水村二十一里，西南

至思恩府安定土司林甲隘九十里，东北至宜山县石

银村七十二里，西北至宜山县棠梨隘五十里。东西

广二百里，南北袤一百六十里，自司治至府六十

里。”［９］１０１永定长官司设置后，由韦槐任土官。韦

槐，宜山洛口人，旧 《志》云为东兰土州人。弘

治五年 （１４９２年），“以槐为土人推服，始授为长
官司，世其职。”［１］２５１ “副长官司韦朝和，其先宜

山县洛西里人，弘治五年 （１４９２年）置长官司，
朝和以僮民举授副长官，（弘治）六年 （１４９３年）
任。”［１０］３００韦槐、韦朝和两人皆为宜山县土民，由

土民推荐后，经朝廷任命为土官。因此，明代永定

长官司由韦氏管辖，承袭如下：“长官槐死，子宝

袭，宝死，子继祖袭，继祖死，子启邦袭，启邦以

事诛妻，莫氏代理，子萌发袭，萌发死，子世兴

袭，世兴年老告休，子英袭。”［９］２４５

（二）永顺长官司的政区范围。永顺长官司

“在唐宋属述昆州，自明弘治五年 （１４９２年）始设
立永顺正长官司一缺，为邓氏世袭。司署先设于司

街，清光绪十二年 （１８８６年）始迁于龙头圩。民
国二年 （１９１３年）撤土官委弹压，归宜山承审，
宣统二年 （１９１０年）开办地方自治，其疆域归并
宜山，划分为第十二区。”［１１］１０３明代，它的辖区

“司治在府城西南六十里，旧为宜山县古阳、述昆

等乡，永泰、外里、吉利、中里、夷江、端简、思

农等里之地，其改拨及县，奏取回别立本司，始末

俱与永定司同铸印，给授原举怀远镇土巡检邓文茂

为正长官。”［１３］６０５其疆域范围 “东至不入版图瑶巢

界三十里，西至河池州白隘村界四十里，南至思恩

府安定司头村界一百里，北至宜山县盘龙村界五十

里，东北至宜山县板凡村界三十里，西北至宜山县

横领村、河池州光崖里二处界三十里，东南至不入

版图瑶巢界四十里，西南至安定司喇冲村界五十

里，东西广六十八里，南北袤一百五十里，自司治

至府二百里。”［９］１０１现今土官邓文茂之墓仍在怀远

镇，墓碑序文写道：“祖原籍全州霭岭村人氏，前

明远祖讳缘公子，全州□基祖宗，九江节度使讳明
钦公十八子，河南新野县白水村，汉太傅高密侯讳

禹公四十五世孙。原名和，字文茂，后以字为

名，行十五，明□科武举。成化十八年 （１４８２年）
至庆远。”［１４］邓文茂祖籍非本地土著，由桂林府全

州县迁至庆远府。“弘治元年 （１４８８年），大峒瑶
僮作乱，随征有功，授怀远镇世袭土巡检。 （弘

治）二年 （１４８９年），调剿宜山县述昆乡七十二峒
瑶苗。（弘治）五年 （１４９２年）设立永顺长官司，
以文茂为世职。”［１］２５１邓文茂迁至庆远后，随军征剿

中立下军功，被授予土巡检。土巡检属清朝官名，

设置在边疆非汉族群聚居的地方，其目的就是维护

地方治安。［１５］一年后，宜山县述昆乡发生动乱，朝

廷立即调邓文茂前去剿抚。后在此区域设置永顺长

官司，由邓文茂任土官，由邓氏管辖，承袭如下：

“文茂死，子经袭，经死，子秀袭，秀死，子承印

袭，承印死，子德扬袭，德扬死，无嗣，弟德威顶

袭，德威死，子宗圣袭，宗圣死，子国斌袭，国斌

死，子世禄袭，世禄竨，无嗣，宗圣胞弟宗贤顶

袭，宗贤死，子国兴袭，国兴死，子世广袭。”［９］２４５

（三）永顺副长官司的政区范围。永顺副长官

司 “唐宋为龙水县地，后龙水改宜山，即为宜山

县地，弘治五年 （１４９２年）析宜山县地置副长官
司，清代则由天河县承审。”［１１］２－９直到１９２７年改流
并入宜山县。［１２］８９明代，它的辖区即 “弘治五年

（１４９２年），访以指挥协剿宜山县七十二峒及思农
等处瑶贼有功，时议将思农里置永顺副土司。”［１］２５２

其疆域范围 “东至柳州府柳城县?本村一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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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至宜山县白面村一十里，南至柳城县横冲村一十

里，北至宜山县罗村二十里，东北至宜山县孟江村

一十五里，西北至宜山县范村一十五里，东南至柳

城县张村一十五里，西南至宜山县罗村一十里，东

西广一十八里，南北袤三十二里，自司治至府四

十里。”［９］１０１

永顺副长官司设置之后，由彭访担任土官。副

长官彭访，系庆远卫都指挥使彭英侄孙，属宜山县

下里民籍。初，彭英安抚述昆乡土民时，一向以恩

信治其地。故访亦为瑶、僮所信服。置长官司后，

保授为副长官。［１３］６０５因此，明廷设置副长官司后，

由邓氏管理，承袭如下：“副长官给予铜印，访卒，

孙
(

袭，
(

年老告替，子大武袭，大武奉调征广东

罗旁，有功，加千总服色，卒，子珑袭，珑卒，子

希圣袭。”［９］２４５

三、宜山县设置土司政区所带来的影响

（一）宜山县土司政区的设置，促使土司管理

的制度化。宜山县设置三个土司政区的过程，亦是

对土司管理的制度化的过程。

“正德初年，令极边有警地方暂免赴京，余各

依旧。嘉靖七年 （１５２８年）例：土官病故，其应
袭儿男，查勘无碍，止令以官男孙名色，就彼袭

替，权管地方。俟著功劳，然后著以冠带；俟功劳

再著，然后授署职；俟功劳屡著，然后实授本职。

（嘉靖）九年 （１５３０年）例：土官衙门造册，将
见在子孙，尽数开报。某人年若干岁，系某氏生，

应该承袭；某人年若干岁，某氏生，系以次土舍；

未生子者，候有子造报；愿报弟癙若女者，听布政

司送吏兵二部，查照嘉靖二十八年 （１５４９年）例：
应袭土舍，曾经调遣，效有功劳者，暂免赴京，就

彼冠带署印，管束彝民，迨后功劳显著，方许实

授。”［９］２４５－２４６，土官实行承袭制，宜山县处于边疆

地区，土官任职，路途遥远，免赴京师。土官的世

袭以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而考核的标准则是军功

制，即以功劳来授职。同时，土官的承袭需要经过

朝廷的认可，才能任职。因此，正如笔者赞同韦美

兵认为宜山县实行土司制度管理，对地方起到促进

的作用。［３］

（二）宜山县土司政区控制扼要之地，占据有

利位置。三个土司政区基于土民起事之地设置，永

定长官司所管辖的区域有清潭、南乡，永顺正长官

司所管辖的区域有述昆乡，永顺副长官司所管辖的

区域则有思农里。三个土司政区的设置后，占据有

利位置，扼制土民起事的苗头。那么，宜山县险要

的地理位置，则成为土司政区有利的屏障，避免土

民受到伤害，土民则在区域内耕种，可稳定民心。

（三）宜山县土司政区以头人任土官，平乱补

兵。明廷设置土司政区后，所任命的头人能够解决

土民起事，补充地方兵力问题。明廷借助其他府的

兵来镇压变乱，同时从广东、贵州、云南等地区调

兵过来平定该区域的叛乱，但由于时效性问题，即

调兵需要花费时间，需要流程。在此情况之下，土

民随时可以改变策略，等明廷调兵到来之时，土民

躲进深山老林，等明廷的军队撤退后，土民又再次

出来煽动叛变。所以明廷派军队镇压只能使该区域

得到暂时的安定，并非长久之计也。为此，明廷在

宜山县设置三个土司政区对此区域进行专门管理，

所任命的土官对此区域的发展起到关键性作用。

永定正长官司、永顺正长官司、永顺副长官司

的任职人员经过明廷精心考察，韦槐、韦朝和则由

土民所举荐，被明廷任命为头人，而邓文茂、彭访

两人皆随征宜山县土民动乱区域，立下军功，被明

廷任命为土司政区的头人。并且四名头人都居住在

明廷所划分的土司政区，明廷授权让他们管理，并

允许他们的后代世袭其职。这是明廷对宜山县采取

的正确决策。

简言之，针对边疆非汉族群分布密集的地区，

采取一种间接行政区的管理方式。郭声波教授谈

道：“广义的自治区，内部事务实行不同程度的自

治，国家政令通常不越过这类行政区的政府或长官

直接下达到基层，长官实际上就是中央政府委托管

理这类政区的全权代理人。而且长官的产生主要通

过推举或者世袭。”［１６］间接行政区的管理方式是在

非汉族群分布密集地区采取的一种特殊管理方式，

划分政区的目的方便管理区域土民，而管理土民主

要由明廷所任命的头人来对此区域的土民进行管

理。因此，头人担任土官后，土民不敢肆意妄为，

并听从土官命令，成为土司兵力的来源。

（四）宜山县土司政区设置后，保护土民风

俗。明廷原先在庆远府南丹县设置卫所制度，由于

受 “烟瘴”影响，士兵不适应水土，大多数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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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病毙命，因此要迁移卫所。对于宜山县设置土司

政区后，由土官管理土民，减少汉兵来此地因水土

不服而造成的伤病。并且土民在风俗习惯上存在较

大差异，进行土司政区管理就是对民俗文化的

保护。

四、结语

明廷在广西宜山县设置三个土司政区，其设置

过程跟宜山县的地理环境、族群分布、地方兵力、

烟瘴存在联系。明初，朝廷已经开始对宜山县采取

军事手段对土民予以镇压，但军队班师后，土民复

出起事，可知，军事手段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宜山县

存在的问题。之后，明廷又曾借助思恩府土司来帮

助管理，仍然有土民进行反抗，直到弘治年间，在

宜山县析置为三个土司政区，宜山县才日趋稳定，

这种设置符合宜山县的实际情况，体现了明廷对宜

山县治理方式的不断调适。因此，宜山县析置为三

个土司政区，对该地的社会稳定与族群融入中华民

族共同体起到了积极作用，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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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局，１９８１：１１８．

［９］故宫博物院．左州志庆远县志 ［Ｍ］．海口：海南出

版社，２００１．

［１０］汪森．粤西文载校点 ［Ｍ］．黄盛陆，等，点校．南

宁：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

［１１］宜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点校．宜山县志 ［Ｚ］．宜州：

宜州市地方志办公室，２０００．

［１２］雷坚．广西建置沿革考录 ［Ｍ］．南宁：广西人民出

版社，１９９６．

［１３］林富，黄佐．嘉靖广西通志 ［Ｍ］．北京：书目文献

出版社，１９９８．

［１４］政协宜山县委员会．宜山文史 总第８期 ［Ｚ］． ［出

版地不详］：［出版者不详］，１９９３：２．

［１５］王俊良．中国历代国家管理辞典 ［Ｍ］．长春：吉林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８４０．

［１６］郭声波．圈层结构视阈下的中国古代羁縻政区与部

族 ［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８：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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